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关于印发广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规〔2013〕15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工作的通知》（桂教资助〔2019〕37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等四部门转发财政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生资助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桂财教〔2020〕20号）相关文件精神，为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评审和发放程序，加强对补助资金的管理，确保学生不因家庭困难而失学，顺利完成义务教育，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补助对象和覆盖范围
第二条  补助对象。就读于我县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和在接受政府委托、承担义务教育任务的民办学校就读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第三条  补助覆盖范围。享受寄宿生生活费补助的学生比例，由县（市、区）根据辖区学校具体情况确定，但全县的平均比例要达到财政厅、教育厅下达的补助比例。

第四条  优先补助对象。寄宿生生活费补助对象，在确保我县义务教育阶段库区移民学生全部纳入补助范围的基础上，按照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程度，优先补助脱贫家庭学生、脱贫监测户学生、特殊教育学生、城乡特困群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子女、因突发事件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子女、孤儿、残疾儿童、低收入家庭子女、革命烈士子女、边缘户子女等。非寄宿生生活费补助对象为脱贫户家庭学生（含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家庭学生四类学生。

第三章  补助标准与资金负担

第五条  补助标准及用途:小学寄宿生每生每年1000元、初中寄宿生每生每年1250元。小学非寄宿生每生每年500元、初中非寄宿生每生每年625元。补助经费专项用于学生在校期间的伙食费补助。如上级部门对标准进行调整,则按调整后的执行。

第四章  申报及评审
第六条  生活费补助的基本申请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三）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四）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五）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

第七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没有实行全覆盖的县（市、区）学校，按照民主、公平、公开的原则，每学年在秋季学期组织申请、评定一次。

第八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申请与评审工作由学校组织实施，各校要加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政策的宣传,认真负责地对本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进行调查和摸底。各学校应在学校公告栏公布补助信息，公布内容包括：申请条件、申请办法、审批程序、监督措施和申诉程序。

第九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每学期核定一次,学校组织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每学年在秋季学期开学初,由本人向学校提出申请,并填写《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非）宿生生活补助申请表》。

第十条  学校成立由学生家庭所在村(居)委会成员代表、学生家长代表和教师代表等组成的评审小组，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要求对申请补助学生的家庭贫困程度进行审核，拟定受助学生名单，提交学校审核、认定。

第十一条  受助学生名单认定后须在学校内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要求受助学生提供本人或者监护人的银行账号,由学校填写《全州县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受助学生发放签领表》一式二份,由校长签名,加盖学校公章,各小学上报所在中心校由中心校汇总,各中学、各中心校上报县教育局审批、备案。学校将补助学生名单上报到县教育部门备案。

第五章 资金发放

第十二条  家庭经济困难生活费补助资金必须直接划入学生本人或者监护人的银行卡上,不得发放现金或抵缴其他费用。

 第十三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发放严格实行签领制度。通过学生银行储蓄卡（存折）发放生活费补助的，发放前由学校收集受助学生银行卡（存折）资料，并由学生本人签字确认。

第十四条  建立发放告知制度。全县通过银行发放到学生或者监护人的储蓄卡（存折）后5个工作日内，将发放金额、发放时间等信息在学校公告栏张贴告知受助学生。

第十五条  对于转学、退学的受助学生，自转学、退学之日起不再享受该校生生活费补助，结余资金结转下一学期继续用于生活费补助。
     第十六条  春季、秋季学期生活费补助应分别于当年5月30日前、11月30日前完成足额发放任务。
     第十七条  各中小学校要加强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动态管理，及时掌握其变动情况，确保补助资金发放到最需要资助的学生手中。


第六章  规范管理及政策宣传
第十八条 建立完善的档案管理制度。学校要切实做好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政策文件、管理制度、资金下达文件、生活费补助申领表格、转账凭证、受助学生公示材料及公示照片、公示结果、告知通知等受助材料的管理工作，按学期装订存档，确保补助资金发放的相关财务资料的准确与完整。
    第十九条 教育局、财政局要密切配合，定期对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的拨付和管理进行监督检查，重点对申请评审程序、补助资金及时足额拨付情况、签领发放制度执行情况等方面进行检查。县教育部门设立并通过当地主要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监督举报电话，接受群众监督并及时处理群众投诉。县教育局每学期将组织检查,对违规操作的单位,要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各校要结合本校实际，研究制定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具体管理办法，规范补助金申报、评审、公示、发放、监督等各环节工作。在监督、核查时，除特殊情况并能提供相关证明外，对于连续抽查两次不在校的学生应取消其资助资格。学校要落实专人负责资助工作，并规范管理。
    第二十一条 加强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项目政策的校内宣工作，积极开展社会宣传，做到家喻户晓。要在学校设置专门的学生资助政策的宣传板报或墙报，并长期放在人流量大、比较醒目的位置供学生和家长观看了解。另外，学校可以通过健康教育课、宣传栏、知识讲座、征文和演讲比赛、宣传标语、致家长一封信等多种形式宣传教育惠民政策。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教育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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